
 

一、调剂指标 

序 

号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习形式（全日制、

非全日制） 
拟接收调剂指标 

01 040100 教育学 全日制 9 

02 035102 法律（法学） 全日制 10 

03 055200 

新闻与传播

（威尔士三

一圣大卫大

学武汉理工

学院） 

全日制 5 

04 035200 社会工作 非全日制 12 

05 035101 
法律（非法

学） 
非全日制 11 

06 035102 法律（法学） 非全日制 10 

07 055200 新闻与传播 非全日制 11 

二、调剂条件 

申请调剂的考生必须在满足教育部的基本调剂要求的基础上，达到我院相关

专业的复试分数线，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统考科目原

则上相同，报考专业与申请调入专业相同或相近，调剂考生还需满足如下条件： 

1.第一志愿报考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的考生不得调入其它专业，其它专业

的考生也不能调入该专业。 

2.申请调剂教育学专业的考生，六级成绩达到 425分及以上。 

三、调剂程序 

所有申请调剂的考生须在系统开放时间段内登录“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

务系统”，提交调剂申请和相应报名支撑材料，完成调剂报名。 

调剂系统开放时间：2020年 5月 21 日 22：00-2020年 5月 22日 10：00 



 

报名支撑材料接收截止时间：2020年 5月 22日 10：00 

报名支撑材料内容：大学英语、雅思或托福成绩单，本科期间课程成绩单等

（文件命名格式：调剂专业名称+考生编号+类别+姓名+支撑材料） 

报名支撑材料接收地址：邮箱 whlgfxsh@163.com、whlgfxsh@vip.163.com。 

学院根据考生填报信息和报名支撑材料对申请调剂考生进行资格审核，24

小时内确认考生是否具备复试资格。学院将拟参加调剂复试考生名单报研究生院

审核通过后，在调剂服务系统中发出调剂复试通知，并在学院网站公告。考生须

在调剂复试通知发送后 12 小时内，在系统中接受调剂复试通知，否则复试资格

无效。 

四、调剂复试内容、方式与具体安排 

我院调剂复试考核方式及内容、复试工作具体要求、联系咨询电话等见本单

位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调剂复试工作拟于 5 月 26 日进行，各环节具体时间

要求如下： 

1.资格审核：5月 22日至 5月 24日。 

参加调剂复试的考生凭姓名、身份证号登录网络远程复试平台

http://whut.hubeiyanjiusheng.com/，通过身份核验，按系统要求签署并提交

承诺书，并缴纳复试费（复试缴费平台及流程详见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信息

网，网址：http://gd.whut.edu.cn/zs/tzgg/202005/t20200505_440514.shtml）。

资格审核不合格者不予复试；如考生提供虚假材料，一经发现，将取消复试或录

取资格。 

2.提交其他考核材料：5月 22日至 5月 24日。 

通过邮件发送至学院指定邮箱 whlgfxsh@163.com、whlgfxsh@vip.163.com

（文件命名格式：调剂专业名称+考生编号+类别+姓名+其他考核材料）。 

3.网络远程面试：5月 26日 8点开始。 

4.提交已就业相关证明材料：6月 12 日前。 

调剂非全日制专业硕士的考生将已就业相关证明（如录用通知、就业协议等）

通过邮件发送至学院指定邮箱 whlgfxsh@163.com、whlgfxsh@vip.163.com（文

件命名格式：调剂专业名称+考生编号+类别+姓名+就业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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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 

                                                2020 年 5月 21日    


